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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江西绿能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热电”），成立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

为江西柯美纸业有限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柯美纸业”），2025 年 12 月，由于

企业股权结构和经营方式变动，企业名称由“江西柯美热电有限公司”调整为

“江西绿能热电有限公司”。江西柯美纸业有限公司为萍乡市经济开发区内上柳

源工业园企业，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金 12000 万元，企业占地面积约 258.3

亩（172200m2），生产建筑面积约 130000m2，是一家以再生资源废纸为主要原料

的环保型造纸生产企业，是湘赣两省最大的集产品研发、废纸回收、废纸制浆、

造纸、销售、物流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造纸企业。公司先后建成年产 10 万吨高

强瓦楞纸的一期生产线、年产 20 万吨高强瓦楞纸的二期生产线。同时企业配套

建设有自备热电站 1 座，现有 1 台 4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1 台 3MW 汽轮发电机

组和 1 台 90t/h 循环流化床锅炉+1 台 15MW 汽轮发电机组。 

2016 年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萍乡市 2015 年 PM10 浓度比 2014

年上升 30%，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没有搬迁计划，8 个国控大气污染源有 6 个长

期超标”等问题，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定印发了《江西省贯彻落实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明确萍乡市建成区内柯美纸业有

限公司在 2024 年底前完成搬迁任务，专题研究形成了《专题研究萍乡市有关企

业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落实工作会议纪要》(赣府专纪〔2023〕5 号)。为贯彻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2023 年 5 月 7 日萍乡市委市政府召开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工作调度会议，要求启动对江西柯美纸业有限公司搬迁的各项工作，萍乡市政

府以《萍乡市调整优化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实施方案》(萍府办发〔2023〕

27 号)和《萍乡市支持柯美纸业搬迁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萍府办字〔2023〕72

号)等文件部署了相关工作，《萍乡市支持柯美纸业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确保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整体验收。 

为了在莲花县积极推广热电联产，保证热电联产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莲花县

发改委、莲花县工业园管委会启动了开展《莲花县热电联产规划（2024～2035）》，

考虑江西柯美纸业于 2016 年已取得 18MW 热电联产项目批复，由于搬迁原因将

入驻莲花工业园区，根据《热电联产管理办法》要求，在对工业园区进行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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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规划时，应优先考虑对具备改造条件的机组进行升级改造，以实现热电联产，

所以拟将江西柯美纸业自备电站升级改造为工业园东区热电联产中心。工业园东

区供热中心拟对江西柯美纸业搬迁后自备电站进行升级改造，将其升级为工业园

东区热电联产中心，对外进行集中供热，规划中提出工业园东区近期（2024-2027

年）建设 1×9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1×15MW 背压式汽轮机组（升级

改造柯美纸业自备电站），工业园东区中远期（2028-2035 年）建设 1×45t/h 中

温中压循环流化床锅炉＋1×3MW 背压式汽轮机组（升级改造柯美纸业自备电

站）。 

基于以上原因，江西绿能热电有限公司拟将柯美纸业热电厂升级改建至莲花

工业园东区，选址位于柯美纸业新址南侧。2024 年 10 月 17 日萍乡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关于江西柯美热电联产项目的批复》（萍发改能源字﹝2024﹞275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核准，项目代码：2409-360300-04-01-579374。2025 年 10

月 9 日，萍乡市发改委等四部门对项目进行了联合评估论证，形成了《关于江西

柯美热电有限公司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联合评估论证的报告》。2025 年 12 月

16 日，萍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变更原江西柯美热电联产项目核准

批复中项目单位和名称的通知》（萍发改能源字〔2025﹞381 号）同意了变更项

目单位和名称。项目规模为新建一台 9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燃煤锅炉、一台

15MV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一台 75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备用)及相应配

套设施。本项目建成后关停柯美纸业热电厂所有运行设备，形成年供热 119×

104GJ，年发电量 7714.29×104kW.h，年供电量 6354.8×104kW.h 的生产能力。供

热范围为江西莲花工业园东区，新增供热管网由园区负责建设，与热电联产机组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产。本项目拟选配新的高参数高效率的循环流化床

锅炉和反动式高效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实现“以热定电、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节能效果大为改进，而且本项目满足区域集中供热规划要求，符合国家热电联产

和提高热电综合效率的产业政策，有利于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并可以实现节

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需求，本项目的建设必将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

效益，产生良好的循环经济效应。 

项目采用高参数高效率的机炉配置替换了现有机组，使用节能措施，使全厂

热效率可以达到 84.97%；项目采用一系列国内先进及高标准的环保措施，使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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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锅炉实现清洁排放，主要污染物实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排放总量大幅下降；

同时项目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他污染物如水、声的排放均达到国家和地方要求的

排放标准要求；项目产生的灰渣、脱硫副产物实现废物利用，进行资源综合利用，

以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024 年 10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知行道合（江西）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承担了“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环评单

位进行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技术导则及规范编制完成了

《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项目

前期开展公众参与、区域削减、总量确认、可行性论证及联合评估等过程均以

“江西柯美热电有限公司江西柯美热电联产项目”进行，企业于 2025 年 12 月

调整了企业名称、项目名称，确定建设单位和项目名称为“江西绿能热电有限

公司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规定，对在编制本项目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进行说

明。 

表 1  建设项目公示情况一览表 

公示周期 时间节点 公示载体 公众反馈及意见 

第一次公

示 
2024.12.4 起 

江西柯美纸业官方网站

http://jxkemei.com/view7-13.html 
未收到公众反馈 

第二次公

示 

2025.4.3~202

5.4.17 共 10

个工作日 

江西柯美纸业官方网站

http://www.jxkemei.com/view5-15.html 
未收到公众反馈 

经济晚报（2025 年 4 月 7 日和 4 月 9 日） 未收到公众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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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时间 2024.12.4 日起，公开的

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报告书编制

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方式和途径等。 

表 2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

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

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名

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 
符合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符合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江西绿能热电有限公司于 2024.12.4 在江西柯美纸业官方网站

（http://jxkemei.com/view7-13.html）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第一次公示。 



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图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 



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3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3 日

~2025 年 4 月 17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并于 2025 年 4 月 7 日和 4

月 9 日两次在经济晚报进行了报纸公示；公开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链接、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表 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符合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符合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符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江西绿能热电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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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计 10 个 工 作 日 ， 在 江 西 柯 美 纸 业 官 方 网 站

http://www.jxkemei.com/view5-15.html 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第二次公示，向社会发布《江西柯美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 10 个工作日。 

 

图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第二次公示 

3.2.2 报纸 

江西绿能热电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7 日和 4 月 9 日两次在经

济晚报上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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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第二次公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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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第二次公示（b） 

3.2.3 其他 

根据《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改革措施落地推进环评提质降

费增效的通知》（赣环环评〔2022〕1 号））——二、突出重点，注重

实效——(二)强化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在依法组织开展规划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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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编制并通过审查、明确区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有效落实规划环评结论及其审查意见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强化规划

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1.明确公众参与简化程序。建设单位在

环评编制阶段的公示可合并成 1 次、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进

行，无需采取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张贴公告方式公开信息。 

《江西莲花工业园区扩区调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已获得江西

省生态环境厅的批复，文号为赣环环评函〔2024〕95 号。因此，本

项目按照文件要求无需采取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张贴公告方式公开信

息。 

3.3 现场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并未收到查阅纸质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

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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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暂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暂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暂无。 



江西绿能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1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说明本项目所在区域居民对本项

目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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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暂未开展 

6.2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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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我单位已对报纸公示、网上公示截图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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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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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

在编制公众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2.关于“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

在报批前公开公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

包括本章内容。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应包含本

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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